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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文件 
 

 

北化大党发﹝2016﹞30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★ 
 
 

关于印发《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 
新闻发言人制度》的通知 

 

各二级党组织 

各学院、部、处及直属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规范学校新闻信息发布工作，保证新闻信息的权威

性与准确性，营造学校改革发展的良好舆论环境，根据教育部党

组及学校党委有关文件精神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《中共

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制度》并经校党委常委会讨论通

过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执行。 

 
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 

2016年 4月 20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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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 

新闻发言人制度 
 

为进一步规范学校新闻信息发布工作，保证新闻信息的权威

性与准确性，营造学校改革发展的良好舆论环境，根据《中共教

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新闻发布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教党

〔2015〕24 号）、《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

改进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》（北化大党发〔2014〕42号）的要求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 

一、新闻发言人的设立 

学校设立新闻发言人，经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并通过组织程

序正式任免，在任免后一个月内向教育部新闻办公室报备。学校

新闻发言人原则上由宣传部门负责人担任。 

二、新闻发言人的职责 

1．负责学校新闻发布工作，指导组织实施学校的新闻发布

活动。 

2．负责对学校重大事件，以及学校师生员工和社会公众关注

的问题，根据学校党委和行政班子的要求，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

相关新闻信息。 

3．负责学校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，代表学校或指定有关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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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接受记者采访，或组织邀请并配合记者进行采访。 

4．负责了解掌握新闻媒体对学校新闻发布工作的报道情况，

并对新闻发布效果及时评估、分析和反馈。 

三、新闻发言人工作要求 

1．新闻发言人要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宣传纪律，严守国家秘

密，发布的内容要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，未经

授权不得擅自发布有关信息。 

2．按照“不培训不上岗，发言必先培训”的原则，新闻发言

人必须通过培训考核后方能上岗。 

3．新闻发言人要积极参加上级主管部门开展的业务培训，不

断提高自身新闻素养和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。 

四、新闻发布程序 

1．学校新闻发布工作要适应新闻传播规律，及时准确发布信

息。发布涉及学校改革发展和稳定、涉及敏感问题的信息，需报

请主管校领导同意。突发性事件的新闻发布要经学校党委审批，

在党委宣传部和学校新闻发言人到场的情况下发布。 

一般性新闻发布，经部门分管领导审定，由宣传部统一组织

实施。 

2．学校新闻发布工作主要利用新闻发布会、新闻通气会、邀

请采访（互联网访谈、媒体专访）、校内媒体发布等几种形式。

具体形式视新闻事件的性质、影响力来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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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 

1．涉外媒体所要求的采访，要先经主管校领导同意，然后再

请示北京市委宣传部外宣办和北京市教委外事处，经同意后方可

安排。 

2．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由学校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。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主动公开      2016年 4月 20日印发   


